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接受社會人士【選讀/旁聽】申請表
學年度第     學期
一、基本資料：

	申請者姓名
	最高學歷
	現職
	連絡電話及E-mail

	
	校名:

科系:

□畢  □肄
	
	

	住址
	       縣市       鄉鎮市        路(街)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


二、申請選讀科目：

	科目代碼
	科 目 名 稱
	開課教師
	上課時間地點
	開課教師簽核
	系所核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三、申請旁聽科目：

	科目代碼
	科 目 名 稱
	開課教師
	上課時間地點
	開課教師簽核
	系所核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應繳交登記費        元；學分費          元，合計：             元
註冊組（教務組）：              課務組：                出納組收費核章：
教務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說明：
1. 擬選讀（旁聽）課程者，請填具申請書、附身分證明及學歷證件並經開課教師及單位主管審核同意後，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前向教務處註冊組（一樓服務窗口）提出申請。
2. 繳交費用: 

(1) 每一門選讀（旁聽）課程須繳交登記費新台幣200元整，除因故停開之課程無息退還外，一律不退費。

(2) 每一學分學士班課程1390元；研究所課程1470元，除因故停開之課程無息退還外，一律不退費。

3. 經審核、繳費完成後，由本校發放選讀證或旁聽證。
4. 本表核准後，選課學生、開課系所、註冊組（教務組）、課務組各影印一份留存。
